附件一：

“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

江苏省示范县（市、区）督导评估办法

一、背景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地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部署积极组织开展“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以下简称“行动”），先后建成4个全国“行动”工作示范县（市、区）。根据全国“行动规划（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将再新建100个全国“行动”示范县（市、区）。为推动我省“行动”工作的健康发展，引导广大农民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全国“行动规划（2006—2010年）”中关于创建“行动”示范县（市、区）的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二、申报

（一）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的县（市、区）均可申报“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

1．“行动”工作已覆盖全县（市、区）80%以上乡镇村；

2．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0%以上；

3．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苏南地区达95%以上，苏中地区达75%以上，苏北地区达70%以上，其中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苏南地区达85%以上，其它地区达40%以上；适宜地区“一池三改”沼气普及率达16%以上；

4．中小学校健康教育实施率达95%以上；

5．农林、体育部门至少每两年举办一次县（市、区）级农民运动会；

6．卫生保健知识传播材料年入户率达80%以上，各单位、社区（居委会、村）、镇（街道）订有卫生保健等科普杂志、报纸和墙报。

（二）申报方法
对照“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督导评估标准，经认真自查后，认为总分已达到240分（含奖励分）以上，其中：

组织管理与政策指标不低于55分；

过程指标不低于85分；

效果指标不低于80分；

且已初步形成“行动”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和多部门合作格局，并经省辖市“行动”办组织专家初评认定后，由省辖市“行动”领导小组向省“行动”领导小组推荐申报。

（三）申报材料

1．申报县（市、区）“行动”领导小组的申请报告；

2．申报县（市、区）“行动”工作规划和最近三年的实施计划；

3．创建“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工作方案和总结；

4．自查评分表和评估报告；

5．省辖市“行动”办推荐意见和专家评估报告；

6．本底材料，包括全县（市、区）总人口和总户数、乡镇村名称和数量、中小学校名称和数量、主管卫生的乡镇领导、乡镇妇联主席、村长、村妇代会主任等乡村干部人数、乡村防保医生数等；

7．“行动”领导体系和网络结构；

8．六项基本条件的单项资料。

三、督导与评估
1．省“行动”办收到申请和推荐报告后，在25个工作日内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2．省“行动”办根据专家对申报材料的审核结果，按照“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督导评估表，组织对申报单位开展督导评估工作；

3．督导评估意见于评估后15个工作日内反馈给申报县（市、区）。对达不到“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条件的，省“行动”办将退回申报材料，申报单位经整改可于次年重新申报，但整改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

4．经督导评估达到“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条件的，省“行动”办将通过省卫生厅网站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以接受社会监督评议。

四、命名

经评估达到“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条件且公示无重大异议的，经省爱卫会和省“行动”领导小组批准后，命名为“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并授予铜牌和证书。

已被命名为“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经过努力，达到全国“行动”示范县（市、区）标准的，可向全国“行动”领导小组推荐，申报全国“行动”示范县（市、区）。

五、管理

1．“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要创新工作思路，推进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使农村改厕、卫生镇村的比例逐年有所增长，坚持不懈地促进农民群众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和习惯。

2．“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要对照督导评估标准每年组织一次自我评估活动，不断完善长效管理措施，并于当年11月底前将自评报告报省“行动”办。

3．省辖市“行动”办应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督导评估，并及时将评估报告报省“行动”办。
3．对已命名的“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每三年复查一次。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其“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称号：

（1）出现甲、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2）出现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或饮用水污染事故造成人群健康危害的；

（3）发现弄虚作假，六项基本条件中有一项没有达到要求的。
附件二：

“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江苏省示范县（市、区）督导评估标准（总分300分）
 (一)组织管理与政策指标（70分+奖励）
	指标及评分
	督  导  评  估  内  容
	评 估 方 法
	实际得分

	
	
	
	基本分
	奖励分

	“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领导小组

（10分）
	（1）“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领导小组由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得4分；由行政主管部门分管领导任组长，得1分；
（2）领导小组有十个成员部门，得6分。缺一个扣1分（当地没有与省“行动”领导小组相对应的部门的不扣分，下同）。
	查阅有关文件。
	
	

	“行动”办公室（2分）
	“行动”办公室主任由行政主管部门分管领导担任，得2分。
	查阅有关文件。
	
	

	各成员单位设专（兼）职“行动”联络员（5分）
	“行动”领导小组各成员部门设专（兼）职联络员，具体参与“行动”工作，得5分，每缺少一个扣1分。
	查阅有关文件、工作记录等。
	
	

	“行动”领导小组会议制度（5分）
	“行动”领导小组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会议有主题，有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参加会议的成员部门数少于80%扣2分。
	查阅会议通知、签到簿、会议记录、会议纪要、照片等。
	
	

	“行动”办公室联络员

会议制度（5分）
	“行动”办每年至少召开1次联络员会议得5分，参加会议的成员部门数少于80%扣2分。
	查阅会议通知、签到簿、会议记录、会议纪要、照片等。
	
	

	年度实施方案与总结（5分）
	县级“行动”工作年度实施方案能体现国家、省、市（地级）“行动”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得1分，目标明确得1分，责任分工明确得1分；“行动”年度总结客观、真实得2分。
	查阅计划、总结，以及工作记录、档案。
	
	

	社会动员与部门协作（10分）
	（1）各成员部门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时能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和所承担的职责，将“行动”工作的具体内容纳入部门工作计划得5分，每缺少一个成员部门扣1分；
（2）各成员部门年终有“行动”工作总结得5分，每缺少一个成员部门扣1分。
	查阅各成员部门的工作计划及相关文件。
	
	

	“行动”督导

（5分）
	县级“行动”办公室每年要对本县“行动”实施情况至少组织开展2次督导得3分，只督导1次得1分，有督导评估报告得2分。
	查阅文件、参与督导者名单、督导报告、照片等相关材料。
	
	


（续上表）

	 “行动”效果评价
（3分）
	县级“行动”办公室每年组织1次“行动”效果评价，得2分；按时上报省、市“行动”办公室得1分。
	查阅评价报告、相关文件、资料和档案。
	
	

	健康教育专项经费
（20分+奖励）
	县级财政需建立健康教育专项经费：按全县总人口计，苏南地区人均达0.5元／人，苏中地区人均达0.3元／人，苏北地区人均达0.15元／人，得20分。每减少10%扣2分。每增加10%加奖励4分。
财政未建立健康教育专项经费，但行政主管部门安排一定经费用于健康教育的得4分（与前款不重复计分）。
	查阅财政预决算有关文件或报告及专项拨款凭据。
	
	


(二)过程指标（120分+奖励）

	指标及评分
	督  导  评  估  内  容
	评 估 方 法
	实际得分

	
	
	
	基本分
	奖励分

	骨干人员培训
	乡镇、村
防保医生（8分）
	对乡村防保医生开展有关“行动”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包括以会代训）覆盖率低于40%得1分，达40%得3分，此后每增加10%加1分，达90%以上得8分；
	查阅培训通知、签到簿、培训教材、记录和照片。
	
	

	
	乡镇、村干部
（8分）
	乡村干部指主管卫生的乡镇领导、乡妇联主席、村长、村妇代会主任。

对乡村干部开展有关“行动”工作的知识培训覆盖率低于40%得1分，达40%得3分，此后每增加10%加1分，达90%以上得8分。
	查阅培训通知、签到簿、培训教材、记录和照片。
	
	

	传播活动
	学校健康教育开课率（10分）
	开课率低于20%得1分，达到20%得3分，此后每增加10%加1分，达到90%得10分。
开设健康教育课是指开设系统的卫生防病科普知识的专门课程。
	现场考察，查阅相关资料
	
	

	
	广播、电视
节目播放情况
（6分）
	（1）每周播出一期与农村卫生与健康有关的电视节目并在节目中展示“行动”标识得2分，播放“行动”公益广告得1分；
（2）每周播出一期与农村卫生与健康有关广播节目得2分，播放“行动”公益广告得1分。
	查阅县广播电视台的播放记录、录像/录音资料。
	
	


（续上表）

	
	黑板报/宣传栏更换频度（8分）
	（1）乡镇所在地健康教育黑板报或宣传栏不少于 3处得3分，少1处扣1分；村有健康教育黑板报或宣传栏得1分；
（2）各处黑板报和宣传栏与健康相关内容至少每季度更换1次得4分，少1次扣1分。
	实地考察，查阅工作记录和黑板报/宣传栏的小样、档案中的照片，统计全年健康教育相关内容更换次数。
	
	

	
	传播材料

（10分+奖励）
	（1）健康知识、卫生科普知识传播材料年入户率达80%以上得5分，每降低5%扣1分；入户传播材料上印有“行动”标识得2分；

（2）各单位、社区（居委会、村）、镇（街道）订有卫生保健等科普杂志和卫生科普墙报，有1种得1分，3种以上得3分；

（3）卫生保健科普杂志入户率达万分之十五以上奖励5分。
	查阅相关资料，入户考察。
	
	

	
	“行动”主题、标识展示（6分）
	以墙体标语、标牌等方式向公众展示“行动”主题、核心信息、标识等。

（1）乡镇所在地有3处以上得3分，少1处扣1分；

（2）村主要公共场所（如村口、主要道路旁等）有3处以上得3分，少1处扣1分。
	实地考察，查阅档案中的照片。
	
	

	健康教育活动
（60分）
	（1）开展“行动”工作的乡镇和行政村达80%以上得10分，每降低5%扣2分；

（2）建立农民健康档案，掌握当地农村主要健康问题和健康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建档率达40%以上得5分，每降低5%扣1分，能够运用健康档案根据当地农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开展有针对性地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得5分；

（3）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覆盖范围广、声势大，有活动方案、有总结得5分，缺1项扣2分；

（4）结合“三下乡”、“健康江苏社区行”组织有关专家开展健康、卫生等科普知识巡讲或培训活动，覆盖50%以上乡镇的得5分，每降低10%扣1分；

（5）当地妇联能够结合开展“和谐家庭”、“五好文明家庭”、“美德在家庭”等特色家庭创建活动，对农村妇女及进城和外出务工妇女进行各种卫生保健、康复知识的培训、教育，覆盖农户达50%以上得5分，每降低10%扣1分；

（6）当地共青团每年能利用农村青年中心或组织青年学生志愿者利用假期开展1—2次卫生防病与健康教育服务或健康促进调研工作，开展1次得3分，开展2次得5分；

（7）当地农工办（扶贫办）能够结合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活动，每年对外出或外来务工农民组织开展卫生保健知识和康复技能的培训、指导工作得5分。

（8）因地制宜在全县（市、区）范围内开展其它大型健康教育活动的，如：知识竞赛、文艺汇演、地方戏巡演、健康家庭评比等，每有一种形式得3分，总分不超过15分
	查阅活动记录、文件、相关资料、照片、录像、媒体报道等。
	
	


（续上表）
	控烟活动（4分）
	（1）县有负责控烟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得1分；

（2）积极组织开展世界无烟日活动并能及时上报活动总结得2分；

（3）公共场所有禁烟标志得1分。
	查阅工作档案、记录、活动照片、录像等有关资料。
	
	

	应对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奖励分）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动”领导小组或“行动”办能够及时组织开展相应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奖励5分。
	查阅“行动”领导小组或“行动”办有关文件和资料。
	
	


 (三)效果指标（110分+奖励）

	指标及评分
	督  导  评  估  内  容
	评 估 方 法
	实际得分

	
	
	
	基本分
	奖励分

	健康知识知晓率
	农民“行动”核心信息知晓率（10分）
	农民“行动”核心信息知晓率达80%得10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2分。 
	随机抽取18—60岁农村居民不少于20人（男、女各半）进行问卷调查。
	
	

	
	中小学生健康知识
知晓率（10分）
	中小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达85%得10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2分。
	随机抽取农村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各一个班进行问卷调查。
	
	

	健康行为形成率
	农民与核心信息相关的行为形成率（10分）
	农民与核心信息相关的行为形成率达70%得10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2分。
	随机抽取18—60岁农村居民不少于20人（男、女各半）进行相关行为调查。
	
	

	
	中小学生健康行为形成率（10分）
	中小学生健康行为形成率达75%得10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2分。
	随机抽取农村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各一个班进行相关行为调查。
	
	


（续上表）
	健

康

促

进

活

动
	卫生基础设施

（15分+奖励）
	（1）自来水普及率达95%以上得5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1分；
（2）无害化卫生户厕（含户用沼气）普及率：苏南地区达85%以上，其它地区达40%以上得10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1分；

（3）县（市、区）建有生活污水处理厂奖励5分。
	查阅相关资料、实地考察。
	
	

	
	卫生服务
（15分）
	（1）计划免疫接种率达95%以上得5分，每减少5个百分点或卡介苗、脊灰、百白破、麻疹、乙肝疫苗每缺1项扣1分；
（2）住院分娩率达到75%得5分，每减少5个百分点扣1分；

（3）安全注射：有相应规章制度得1分，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得1分，有一次性注射器处理设施得2分，实行一次性注射器统购统收得1分。
	查阅相关资料，现场抽查。
	
	

	
	卫生创建

（10分+奖励）
	（1）国家、省、市三级卫生镇的比例达50%以上得10分，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1分；
（2）开展建设健康城市（县级市）、镇活动试点工作奖励2分。
	查阅相关资料。
	
	

	
	无烟学校

（5分）
	县及县以上命名的无烟中小学校比例达70%得5分，每减少5个百分点扣1分。
	查阅命名材料，现场抽查1—2所学校。
	
	

	
	健康促进学校

（5分）
	当地教育、卫生部门能够积极组织开展健康促进学校活动。农村中小学校中各有1所以上的学校被命名为健康促进学校得5分，只有1所学校被命名为健康促进学校得2分。
	查阅命名文件和相关资料。
	
	

	
	农民健身运动

（5分+奖励）
	（1）县（市、区）、乡镇、村有供农民开展健身活动的场所和设施，行政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率达85%得1分，达95%以上得2分；

（2）当地农林、体育部门每年能够组织开展2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健身活动或每年有50%以上的乡镇举办单项或综合性农民体育赛事得3分。

（3）获国家、省两级表彰的“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达40%以上奖励5分。
	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照片，实地考察。
	
	

	
	环境综合整治

（15分）
	（1）每年至少组织各乡（镇）、村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得5分；

（2）镇村环境和农户家庭卫生状况良好，室外无乱堆乱放、无露天粪坑（缸）、无暴露垃圾和蚊蝇孳生地，道路平整硬化，河塘清洁，得10分，每发现1处不达标扣2分。
	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抽查。
	
	

	政策开发
（奖励分）
	当地政府或“行动”领导小组成员部门能够营造有利于“行动”落实的社会环境并制订有益于农村居民健康的相关政策，每出台1项政策奖励2分，奖励分不超过10分。
	查阅有关政策的文件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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